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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預防和鑑定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舉辦交通安全講座，透過講解、話劇及有獎問答遊
戲等活動，包括殘疾人士團體在內的單位可透過預

約參與，以提升對出行安全的認知。 
   

2. 透過優化行人設施，包括行人天橋和步行通道，完
善人車分隔功能，以提升公眾的出行安全度。    

3. 所有新增之交通燈組均會安裝發聲提示設備，亦會
合理佈設行人道導盲設施等，讓殘疾人士及其他人

士可安全過路。 
   

4. 配合交通政策措施的推出，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等渠
道發布相關交通資訊，令公眾更掌握路面情況，以

避開相關的風險因素。 
   

5. 檢視現時各職安健培訓場地及展覽廊的無障礙設施
配置。    

6.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配合在職殘疾人士的需要，為
他們提供針對性的職安健培訓。    

7. 為托兒所工作人員持續提供培訓與支援，並設立專
線電話供查詢早療服務資訊，協助他們提高對有發

展障礙幼兒的瞭解及對家長提供協助的能力。 
   

8.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安排殘疾人士參觀職安健展覽
廊。    

9. 提供“幼兒發展知能篩檢量表”予父母及教師填寫，
內容涵蓋3歲半至6歲半幼兒的認知、語言、社交、
動作和自理發展。“幼兒知能診斷測驗”為一套個人
測驗，將為由上述“幼兒發展知能篩檢量表”篩檢出
有問題的幼兒作較深入的檢測，讓老師及輔導人員

及早識別及跟進在學習及發展上出現遲緩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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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預防和鑑定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0. 通過擴大新生兒聽力篩查服務至全澳嬰兒，結合仁
伯爵綜合醫院和衛生中心現有的產前及兒科醫療保

健服務，及早發現有問題的嬰兒。 
   

11. 繼續貫徹落實及早診斷、及時治療的方針，通過增
加服務供給，確保殘疾嬰幼兒得到及時的醫療服

務，加強相關部門和機構間的溝通和聯繫，積極為

有需要的嬰幼兒提供轉介及支援服務。 
   

12. 設立兒童綜合評估中心，由衛生局主導，與社會工
作局及教育暨青年局共同籌劃，以跨部門、多專科

的合作模式運作，有效整合各部門的資源，將評估、

診斷、治療、個案管理、教育安置及社會服務等工

作集中處理，提升服務效率，為有發展障礙的兒童

提供更適切的資訊及服務。 

   

13. 因應殘疾評估制度檢討結果的相關建議，對有關的
法規作出相應的修訂。    

14. 加強部門的協作溝通，持續優化殘疾評估登記證申
請的各個流程。    

15. 設置由各類殘疾評估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建立
殘疾評估技術的支援架構，定期及不定期地透過個

案諮詢、技術指導、專業培訓、質量保證及其他措

施，持續提升各個評估單位的專業能力。 
   

16. 持續開展殘疾評估公眾倡導，舉辦交流活動及研討
會議，推廣殘評知識與相關訊息，持續宣傳殘評制

度。 
   

17. 進行「殘疾評估登記證」持證人士健康狀況專項調
查。    

18. 每季對外發布「殘疾評估資料庫」的相關統計數據。    
19. 加快招聘和培訓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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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醫療康復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按規劃跟進《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相關醫療建
設。    

2. 持續推行醫療補貼計劃和資助非牟利醫療機構，為
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合資格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3. 研究加強社區康復服務。    
4. 兒童綜合評估中心開設家長講座及工作坊等活動，
以提高家長協助子女康復及成長的方法與技巧，並

加強家長在家訓練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子女的知識及

能力。 
   

5. 支持中度或以上智障人士日間照顧設施加強對服務
使用者的語言治療，特別是吞嚥功能方面的介入服

務。 
   

6. 提供運動員體能適應檢查，運動損傷診治及康復。    
7. 成立社區精神科服務隊，專責處理社區內需多職系
團隊共同跟進的個案，包括緊急個案、經綜合評估

後需在社區內重點跟進的個案，以及接收社區內的

轉介個案，在社區內為患者提供進一步的專業評

估、治療及跟進等服務。 

   

8. 於石排灣設立精神康復社區支援計劃。    
9. 向社會服務設施人員提供精神健康急救培訓課程，
以增強社會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對精神健康問題和

處理方法的瞭解。 
   

10. 為完成精神健康急救培訓課程的社會服務機構人員
提供導師培訓課程，使本澳能配備相關資格的人

士，持續地推廣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11. 開展社區精神康復服務研究，檢討及完善本澳社區
精神康復的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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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醫療康復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2. 持續支持社會服務機構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具借
用服務，並優化輔具資源借用網絡以及輔具支援服

務。 
   

13. 設立輔具資助計劃，向符合資格並經評估有使用輔
具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輔具資助。    

14. 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視各部門目前提供的輔具
服務內容，進行協調及優化，同時加強輔具資助及

其他相關計劃的資訊發布。 
   

15. 透過特別助學金的支持，加大力度鼓勵學生升讀包
括護理學、社會工作或輔導範疇、教育範疇及康復

治療範疇的高等教育課程。 
   

16. 為康復機構的治療師提供培訓、指導、諮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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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學前訓練及托兒所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開展早期療育服務需求及規劃研究，包括在托兒所
中開展兼收殘疾幼兒的專項計劃。    

2. 投放資源支持早療服務機構加強家屬支援工作，協
助有關家長紓緩照顧壓力，提供適當支援。    

3. 培訓托兒所人員及制定托兒所通報個案機制，目的
是協助工作人員加深對幼兒發展知識和特殊服務需

要的瞭解，使他們能及早識别發展遲緩的個案，為

家長提供適時的諮詢與支援，儘快轉介所需的服務。 
   

4. 推出兒童發展及早期療育推廣資助計劃，透過社會
服務團體、設施及托兒所等為嬰幼兒家長、照顧者、

社會大眾舉辦有關兒童發展的講座、課程、宣傳活

動等，亦包括推動康復機構制訂幼兒發展簡易檢視

表，以加強有關人士對兒童發展的重視，以及對尋

求諮詢或協助渠道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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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教育（包括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完成第 33/96/M 號法令《特殊教育制度》公開諮詢
報告，推進《特殊教育制度》立法工作。    

2. 通過優化融合教育的資助方案，為學校提供更適切
的支持，更有效地支援融合生的教育需要。    

3. 邀請專家學者，發展具澳門常模的創造力及兒童語
言發展的本土化評估工具。    

4. 優化學生輔導員配置服務：為向融合生提供適切的
服務，在實施融合教育的學校，增加駐校學生輔導

員人數。 
   

5. 加強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生涯及職涯輔導服務：
透過學生輔導員在校舉辦生涯輔導及職業介紹的活

動。 
   

6. 持續與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協作及溝通，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多職業探索和職前培訓

的經驗。 
   

7. 持續專業培訓：為教學人員舉辦 36小時融合教育課
程及 100 小時資源教師課程，以及定期為學生輔導
員及治療人員開辦與特殊教育相關的主題培訓。 

   

8. 教育暨青年局與康復機構合作在“動感教菁”增設手
語節目專頁，選擇實用的教育資訊內容加入手語翻

譯。 
   

9. 發展教育暨青年局無障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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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教育（包括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0. 教育暨青年局一直積極與高等院校溝通、協商，經
過雙方的努力及共識，有關院校擬統一把培養中

學、小學和幼兒教師的學位課程中的「特殊教育」

學科由選修科改為必修科。在融合教育課程方面，

教育暨青年局亦正積極與相關院校協商，爭取先從

幼兒教育專業開始，增加「融合教育」學科的學分

和每週授課的時數，讓教師在入職前選修，以便得

到相應的培訓。 

   

11. 推動在 2017 年實施的“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
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設立合理便利的考試措

施，並加強宣傳。 
   

12. 每年按行政公職局提供的政府部門網站規範指引要
求，檢視及持續優化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站，適

當加入針對視障學生的無障礙功能。 
   

13. 持續與高校保持良好溝通，支持及鼓勵高校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制定考試及就學便利措施或指引。    

14. 視實際情況投入資源，支持院校完善及優化無障礙
學習環境及相關教學設備。    

15. 視實際情況投入資源，支持相關高等院校教職人員
進修培訓，使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服務。 
   

16. 視實際情況投入資源，支持高校舉辦相關校園活
動。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 
短期階段(2016至 2017年) 152項行動計劃執行情況列表 

8  

服務範疇：工作、就業和職業康復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向殘疾人士提供就業資訊、就業講座、職業指導、
模擬面試等，以加強其相關知識及技能，成功就業。    

2. 學生輔導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生涯輔導和
職業探索活動。    

3. 透過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康復機構合作，協助殘疾人
士公開就業，並密切關注成功轉介個案，經常保持

與僱主及康復機構聯繫，以穩定殘疾人士在崗位上

的持續性。 
   

4. 定期向提供職業康復及訓練服務的康復機構通報就
業市場最新勞動力需求資料，有助機構為殘疾人士

編排合適及貼近市場需求的培訓課程。 
   

5. 向符合資格報考技能測試的殘疾人士提供最大便
利，協助其考取職業技能證明，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6. 進一步完善現行對有特殊需要的准考人報考公職時
採取的措施。透過新制訂的第 14/2016 號行政法規
《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優化的開考

流程，日後投考人除可親臨報考，亦可以郵遞或網

絡傳送方式進行報考，提升殘疾人士報考公職的便

捷性。 

   

7.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青年提供就業輔導，規劃職業生
涯，認清就業方向，安排殘疾學生暑期實習，以增

加其對各行業的認識，讓僱主有機會瞭解其工作能

力，繼而聘用。 
   

8. 加強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康復機構溝通及合作，為缺
乏技能之殘疾人士舉辦多元化的職業培訓課程，以

增加他們受聘和晉升的機會，亦可滿足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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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工作、就業和職業康復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9. 增加綜合性殘疾人士職業康復服務名額，包括增加

142名職訓及輔助就業名額、及 70名展能及職業康
復延展服務名額，縮短輪候時間，以回應服務需求。 

   

10. 持續進行“殘疾人士就業發展資助計劃”（社會企
業），提供創業資本與營運費用的財政資助，支持從

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的機構開辦和經營以商業模式

營運的社會企業，藉以增加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11. 透過宣傳（嘉許計劃）及現有規章（就業輔助及培
訓規章），鼓勵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及推動僱主聘用。    

12. 宣傳職場傷健共融，互助互愛，共同構建和諧職場
環境。    

13. 加強向僱主團體宣傳，與僱主保持密切關係，鼓勵
提供適合殘疾人士的空缺，積極向企業推介已接受

培訓且具備就業條件的殘疾人士，促進就業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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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住宿照顧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增加住宿設施服務名額，提供 186 個中度或以上智
障人士院舍名額，及 112個精神病康復者院舍名額。    

2. 開展「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設施需求評估及規劃研
究」，評估殘疾人士對住宿服務的需求發展，同時研

制相應的需求評估及服務配置工具，供作服務規劃

和運作配套的依據。 
   

3. 鼓勵住宿設施的員工進行培訓和進修，持續提升服
務質素。    

4. 透過資助制度和其他輔助計劃，支持住宿設施設立
和留置所需人才。    

5. 更新《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確保大廈內公共
地方的可通達，提高經濟房屋單位室內的可改動

性，並在社會房屋單位室內引入不同程度的無障礙

設施，令公共房屋設計可滿足不同程度殘疾人士的

住房需要。 

   

6. 參考《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的經驗，編制《社
會房屋翻新工程指引》，旨在對舊有尤其是無障礙設

施不足的社屋，在進行社屋單位翻新工程時，逐步

按實際情況增設輔助設施，如清拆浴缸、安裝浴室

扶手、防滑地磚等，提高殘疾人士居所可居性。 

   

7. 對舊有尤其是無障礙設施不足的社屋屋邨，在有需
要時進行公共部分改善工程，逐步按實際情況增設

及改善無障礙設施等。 
   

8. 對現有社會房屋電梯進行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以
令所有社會房屋電梯均配備盲文按鈕及發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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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區支援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於新建的公共房屋中增設日間訓練及暫托中心，同
時擴展現有精神健康社區支援服務的名額，以強化

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專業輔導跟進工作。 
   

2. 加強視障人士社區支援服務，協助視障人士提升獨
立生活與社會參與水平。    

3. 進一步發展聽障人士日間服務，增加服務名額及優
化設施配套，加強對聽障人士的社區支援。    

4. 在所有新設的院舍服務中增設暫住服務名額，加強
為家屬提供緩息服務，以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5. 向殘疾人士群體加強對家援服務的宣傳，讓更多殘
疾人士知悉有關服務；另一方面，為家援隊提供培

訓課程，增加他們對照顧殘疾人士的知識技能，以

能為殘疾人士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6. 透過專項計劃，支持民間組織為自閉症人士家屬舉
辦照顧技巧課程、互助小組、情緒輔導等支援服務，

同時支持自閉症人士於康復機構接受訓練，增強自

閉症人士居住於社區的能力及家屬處理相關問題的

技巧。同時，亦會資助民間組織持續舉辦社區教育

的活動，促進社區對自閉症人士的接納。 

   

7. 透過舉辦培訓活動，增強康復機構前線人員處理殘
疾人士家庭問題的能力。    

8. 持續推行「殘疾評估登記證優惠計劃」，透過協調及
鼓勵公共部門、公共事業機構、非牟利機構及商業

機構，將優惠伸延至殘疾人士的各項日常生活所

需，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優惠及便利措施，以便創

設更佳條件支持他們康復及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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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自助組織的發展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透過財政資助及技術輔助，持續協助各殘疾人士自
助組織的發展。    

2. 資助自助組織人員參加培訓課程及交流活動，以持
續提升服務質素。    

3. 透過財政資助的方式，支援殘疾人士自助組織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提升會員對康復服務相關範疇的

知識，達到助人自助的目標。 
   

4. 持續舉辦由民政總署組織的「社區座談會」、「公開
例會」、「管委熱線」等，構建良好及恆常的溝通平

臺，同時推出「服務站–意見及查詢網頁」，設計參
考國際上的《無障礙網頁內容指引》，設有語音導

播，便利長者、視障或有需要人士瀏覽資訊及案例，

藉以吸納不同意見，聆聽不同階層的意見與需求。 

   

5. 根據民政總署的資助規章，向合資格舉辦活動的團
體發放財政資助，目的是鼓勵團體參與社區事務，

與社區建立緊密的聯繫。 
   

6. 向舉辦活動的團體提供非財政資助，包括場地及其
他後勤支援，讓不同界別人士參與。    

7. 「社區座談會」將持續發展，繼續邀請與民生相關
的政府部門參與，吸取不同界別的意見，聆聽弱勢

群體的需要，讓施政能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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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無障礙通道設施和交通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過路設施的無障礙建設，檢視現有 24 座沒有無障
礙設施之行人天橋，對具條件之行人天橋及隧道開

展加設無障礙設施的工作。 
   

2. 檢視及持續改善民政總署管理之行人道、公園、休
憩區的無障礙環境，包括降低行人橫道位置之行人

道路面至接近馬路的水平，設置觸覺磚和無障礙通

道；對有條件之行人天橋開展加設升降機的工程。 
   

3. 即將興建之街市如水上街市和氹仔街市，將會根據
第 9/83/M號法律及參考香港《設計手冊：暢通無阻
的通道 2008》進行無障礙環境設計。 

   

4. 計劃每年檢視及改善一個堂區的道路設施無障礙情
況。    

5. 對社會服務設施無障礙情況進行檢視，確認各設施
需要進行改善的部份，再分階段對各類型設施進行

改善，首先以康復服務機構優先進行。 
   

6. 宣傳無障礙校園的概念，透過報章雜誌等提升大眾
對無障礙校園環境的認識與概念。    

7. 參考鄰近地區相關設計指引及經驗，並按照澳門實
際情況，制訂《澳門無障礙通用設計規範指引》。    

8.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要
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與強

化無障礙設施。完善人車分隔功能，以提升殘疾人

士的出行安全度。 
   

9. 全澳所有新增之交通燈組均會安裝發聲提示設備，
亦會合理佈設行人導盲設施，加強優化無障礙設

施，讓殘疾人士可安全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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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無障礙通道設施和交通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0. 研究增加巴士車廂內「愛心座」數量，避免殘疾人
士和老弱婦孺於搭乘公交時因行車時車輛晃動而受

傷。 
   

11. 增加前往醫療機構的巴士路線，以配合殘疾人士日
常就診需要。    

12. 為新開發地區增闢巴士路線，以提高巴士路網的覆
蓋率。    

13. 展開重整、合併巴士路線及調整巴士走向工作，提
升巴士運轉及轉乘效能。    

14. 以低地台、低排放、設有輪椅位置之巴士進行老舊
車輛的汰舊換新，致力提升車廂無障礙設施及服務

水準。  
   

15. 檢討並改善交通場站內外的無障礙設施，改善候車
空間，優先更換離島舊式候車亭，並為具條件的候

車亭加裝座椅，以照顧行動不便步行者到站、候車

與乘車的需求，提升殘疾人士使用公交服務的體

驗。 

   

16. 研究將視障人士助乘發聲設備擴展至其他巴士路
線，便利有需要人士乘搭巴士。    

17. 在按照公交實際需要，逐步增加巴士車輛數量及營
運班次外，將落實行車稽核與監控、提升準點性，

縮短殘疾人士及公眾的候車時間，便利搭乘。 
   

18. 透過實施「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檢視殘疾人
士使用公交服務時的出行現況。    

19. 籌備推出特別的士服務，以新模式為殘疾人士提供
便捷的接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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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無障礙通道設施和交通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20. 推動業界加強培訓巴士及的士司機使用無障礙設備
的技巧和知識及關懷殘疾人士概念，改善他們的駕

駛態度，鼓勵其照顧殘疾人士乘車出行需要。 
   

21. 研究增加巴士車廂內「愛心座」數量，提升公眾讓
座文化，確保殘疾人士和老弱婦孺搭乘公交的便利

和舒適。 
   

22. 增加復康巴士數量及延長服務時間，資助康復機構
增加復康巴士數量，延長服務時間，以增加服務供

應量。 
   

23. 制訂復康巴士服務質素標準指引及評鑑機制，用以
規範服務提供者的質素標準。    

24. 研究推出假日復康巴士租車服務，向合資格人士提
供非工作日的復康巴士租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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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持續舉辦手語培訓班，資助機構開辦不同對象的手
語培訓班，例如學生、公營機構及各大企業的員工

及社區居民等，提高手語的普及化。 
   

2. 增加本澳手語翻譯員的數目，提高對機構手語翻譯
人員的津助名額。    

3. 持續舉辦手語翻譯員培訓課程，支持本澳手語翻譯
員的培訓和進行，以提升有關人員的專業人平。    

4. 支持機構安排手語翻譯員當值，提供視像翻譯服務。    
5. 優化資訊手語化服務，將新聞時事、社會政策、福
利、協會資訊、活動宣傳以及生活資訊等資訊加入

手語，利用網絡平臺發放，讓更多聽障人士能接觸

到外界的資訊。 
   

6. 安排公共部門前線人員參加手語、與殘疾人士溝通
的課程。    

7. 從資源、培訓及技術等方面，支持口述影像服務的
開展和提供。    

8. 推動電訊營運商向前線人員提供適當的培訓，以提
升接待殘疾人士的能力。    

9. 持續完善康復機構的資訊輔助設備配置，透過財政
資助的方式，支持康復機構增添資訊輔助設備，讓

殘疾人士能在服務機構使用有關輔助設備。 
   

10. 與康復機構合作，在教育電視“動感教菁”內增設配
有字幕和手語解說的單元節目。    

11. 製作無障礙網頁，便利殘疾人士瀏覽教育資訊。    
12. 完善交通事務局網頁對外服務、行政手續及即時交
通訊息等內容之可閱讀性，讓智能手機能準確閱讀

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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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3. 電信管理局開辦資訊科技相關培訓項目時，加入無
障礙網頁設計內容，推動更多適合殘疾人士使用的

網站及應用程式推出。 
   

14. 各政府部門入口網站及專題網站符合《政府部門網
站規範指引》之要求，適當加入無障礙功能，並分

析及監督各部門的執行情況。逐步提供更多適用於

便攜式裝置的資訊發布方式。 
   

15. 持續舉辦生活資訊科技工作坊，支援康復服務組織
開辦有關活動，分享資訊及引導殘疾人士，更好地

運用智能電話及其他科技產品便利生活及輔助出

行。 
   

16. 向市民大眾及商務機構推廣殘疾人士應用資訊科技
的相關訊息，鼓勵社會各界循此方向為殘疾人士提

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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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康體及文藝活動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透過與相關殘疾人士體育社團合作，推動及鼓勵殘
疾人士多參與體育活動。    

2. 優化管理機制，為殘疾運動員參加訓練、比賽和獎
勵計劃，提供更多的支援和資助。    

3. 持續優化各項設施，以達至安全並適合任何人士使
用。    

4. 持續發展殘疾人士社交康樂計劃，提高對社團的支
持力度，為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社交康樂活動機

會，並鼓勵殘疾人士參與康樂活動的策劃。 
   

5. 將徵詢相關殘疾團體或協會的意見，為前線接待人
員提供相關專業培訓課程，讓其能更瞭解殘疾人士

的習慣、行為反應及困難之處，祈望接待人員能以

同理心體諒他們，為其提供最合適的服務。 
   

6. 各圖書館將繼續配合「殘疾評估登記證優惠計劃」，
為殘疾人士提供優先接待服務。    

7. 延續通達服務工作坊的成果，擴展至更多不同類型
的藝術活動或節目。    

8. 繼續支持康復機構舉辦更多展能藝術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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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公眾教育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1. 持續舉辦國際復康日，每年就不同主題，促進公眾
對殘疾事務的關注。    

2. 執 行 《 殘 疾 人 權 利 公 約 》 教 育 推 廣 計 劃
（2016-2018），內容主要包括： 
媒體宣傳：利用包括巴士車廂海報、車廂電視、電

台、電視、互聯網、諮詢奉告、動感教菁、宣傳品

等各類宣傳工具，向公眾推廣殘疾人士的權利，並

增加公眾對殘疾人士需要的認識。其中將會製作

「認識殘疾人士小冊子」向外派發，讓社會大眾能

更瞭解不同類別殘疾人士的特別需要，增強公眾對

殘疾人士的理解和接納。 

   

3. 舉辧不同類型比賽：透過手機攝影比賽、徵文比
賽、海報設計比賽，促進公眾及殘疾人士參與宣傳

活動，使公眾關注及理解共融生活的重要性。 
   

4. 資助康復機構舉辦社區宣傳活動：透過《殘疾人權
利公約》宣傳推廣資助計劃，及偶發性津助等方

式，資助康復機構向公眾推廣有關不同類別殘疾的

推廣活動，例如與殘疾人士互動的活動、體驗殘疾

人士處境的活動，促進公眾對殘疾人士的關注。 

   

5. 校園推廣活動：持續向教師、學生輔導員等學校人
員進行培訓，推動學校人員向學生推行認識殘疾人

士權利的活動。同時透過巡校展板、互動遊戲等宣

傳方式，吸引學生參與，藉以促進學生對殘疾人士

的認識。 

   

6. 公民教育：以不同的活動向公眾推廣包括共融社會
的公民教育，藉此提升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同。    

7. 普法推廣：利用不同的普法活動及宣傳方式，向公
眾介紹殘疾人士的權利，促進市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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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公眾教育 

行動計劃內容 
2016年 
執行情況 2017年

開展 
工作 已達

標 
開展

中 
8. 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推動學生、教師、家長認識、
接受及尊重個別差異。    

9. 繼續以「有禮生活約章」為主題開展宣傳計劃，向
社會推廣包容、反歧視及互相尊重等精神，潛移默

化使之形成良好的社區意識與氛圍。 
   

10. 研究在民政總署原來的公民教育媒體宣傳基礎上，
加入無障礙宣傳模式，讓殘疾人士更容易獲取有關

訊息。 
   

11. 於公務人員前線接待技巧培訓課程加入接待殘疾人
士的技巧訓練內容，提升對殘疾人士的接待服務質

素。 
   

12. 制訂公職人員服務殘疾人士單張，提升公共部門接
待殘疾人士的素質與水平。    

13. 加強對現有處理殘疾歧視機制的推廣，例如透過講
座、單張訊息等讓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知悉有關資

訊。 
   

 
 


